[bookmark: _GoBack]关于《平远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2025年版）》的政策解读

平远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平远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2025年版）》，决定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并于2025年8月25日发布了《平远县人民政府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范围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为更好理解和实施《通告》，现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平远县人民政府于2021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范围的通告》（平府公〔2021〕1号）（以下简称《通告》），实施有效期5年，该《通告》将于2026年1月到期。《通告》实施期间，我县国土空间“三区三线”、水源保护区等范围均进行了调整，禁养区对应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基本农田等范围均有所变化。为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稳产保供、动态监测调整禁养区范围的要求，充分衔接国土空间“三区三线”、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规划调整，特在原划分方案基础上，对平远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进行优化调整。
二、目标任务
科学划定畜禽禁养区域，优化调整平远县畜牧业生产布局，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三、划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四、征求意见情况
《方案》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平远县12个有关单位意见建议，结合实际采纳了11个有关单位部分意见建议；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的意见建议。
五、划定范围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6个）
包括平远县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域）、长田镇官仁村饮用水源保护区、长安山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冷水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锅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坝头镇饮用水源保护区、五指石洋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湖洋上坑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仁居镇麻楼饮用水源保护区、梯云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飞龙村大塘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礤上村隆勾八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热水村安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礤上村礤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千斤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举镇石角村新村里饮用水源保护区、辽坪里（伯公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鹅子窝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柴坑饮用水源保护区、樟坑尾大松树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高桥园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黄竹良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川隆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石径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头镇斗七里饮用水源保护区、泗水镇赤竹坪饮用水源保护区。
2.自然保护地
自然保护区：梅州龙文黄田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梅州平远河岭嶂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
地质公园：梅州五指石地方级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广东南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3.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平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
4.梅州平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南沙（平远）产业转移工业园〕
5.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以及建设控制地带
包括凌风塔、邹坊文祠、小树庐、井下吴屋、广东省四大银行金库旧址、驾虹桥、仁居红四军第一纵队革命旧址（含东门街谢屋红军标语、红四军纵队司令部旧址、红四军纵队后勤处旧址、红四军纵队军需处旧址）、松溪桥与古道、宝善居（姚雨平故居）、姚子青旧居、黄梅兴旧居、蕙楼、平远石北乡苏维埃政府旧址、姚德胜故居、素庐、凉庭丰泰堂、南台大夫第、中行石拱桥、凤头进士第、仁居官塘唇李屋、仁居万五韩公祠、恩世居、儒地水口桥、文贵村普滩桥、仲石村万载桥、五指石摩崖石刻（含聪明泉摩崖石刻、南无阿弥陀佛摩崖石刻、念佛径摩崖石刻、千古奇观摩崖石刻、青云得路摩崖石刻、彤肖岩摩崖石刻、志岩摩崖石刻）、梅坪武工队旧址、坝头奎文阁、凌云塔。
6.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最新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动态更新。
7.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
六、管理要求
1.禁养区范围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场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要求。
2.禁养区划分完成后，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异地搬迁的已有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要健全巡查机制，加强对已清退关闭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巡查，坚决杜绝复养，严防禁养区内畜禽养殖业反弹回潮，发现一起，从严查处一起。
3.新（扩）建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场所应当位于非禁养区，并依法依规进行选址和建设，同时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防疫条件、环境保护以及公共卫生等相关要求。
4.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畜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动标准化生产及规模养殖，指导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督促各镇开展禁养区畜禽养殖调查摸底登记并会同各镇各部门做好清理整治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核实畜禽养殖用地情况，并对已办理设施农用地地块进行监督。县林业部门会同各镇负责对畜禽养殖占用林地情况进行监管，会同各镇查处非法占用林地进行畜禽养殖的行为。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畜禽养殖布局规划和规范养殖管理，并依法实施监管。相关行政处罚权由相对应的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5.各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各村民委员会将畜禽散养户纳入村规民约进行管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本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属于畜禽禁养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不得将土地租赁或者流转用于畜禽养殖业。
七、利企惠民措施
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工业园区、永久基本农田、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划入禁养区，明确禁养区的管理要求。在利企（养殖场/户）方面，可降低企业投资风险，鼓励企业进行标准化、生态化升级改造，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在惠民方面，此项工作对于规范县域畜禽养殖场建设秩序、强化养殖污染源头防治、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饮用水源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八、新旧政策差异
本方案在原划分方案基础上，充分衔接了最新国土空间“三区三线”、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规划调整，对平远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进行优化调整。重新划分后，全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为320.20平方公里，本次划分比原方案禁养区面积（385.26平方公里）减少了65.06平方公里。
九、其它说明
本方案实施后，如辖区内饮用水源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开发边界、自然保护地和工业园区等区域发生调整变动，禁养区范围自动同步进行调整且同步生效；如确需调整本方案的，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开展工作。《平远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2025年版）》自县政府研究通过并正式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